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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榮服處113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及 

「服務區座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項
次 建議事項 

主（協）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一 

榮民林志鵬 

目前很多就醫相關福利，都

以有職或無職榮民做區隔，

無職榮民享有全額補助六類

一目健保及健保補分負擔自

付額，在榮民總醫院體系部

分自費項目也享有補助。而

有職榮民僅有在榮民總醫院

體系就醫免掛號費及依退伍

官階別按一定比率補助健保

部分負擔自付額，這部分也

希望能給有職榮民更多優

惠，更期待一般醫療院所也

能適用。 

就醫保健處 

一、 依健保法規定，本會

補助健保第六類第一

目之無職榮民全額健

保費，及至全國健保

特約醫療院所就醫補

助部分負擔費用。 

二、 另依就醫辦法規定，

有職榮民至本會所屬

各級榮院就醫，依退

伍官階補助一定比率

健保部分負擔費用，

且有職、無職榮民至

本會所屬各級榮院就

醫均免掛號費。 

三、 本會業已修正國軍退

除役官兵就醫辦法，

將有職榮民於本會所

屬醫療機構就醫之健

保部分負擔費用，納

入本會補助範圍，目

前陳報行政院核定

中。 

二 

榮民姚正嘉 

聽說軍公教明年要再調薪，

我們的月退休俸是否也能跟

退除給付處 

一、 有關軍職退伍袍澤定

期給付金額調整，係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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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比照辦理 官服役條例」第39條

暨其施行細則第48條

規定，於「消費者物

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

正 、 負 5% 時 」 或

「至少每4年」方予

檢討。調整比率由退

撫主管機關國防部、

銓敘部及教育部共同

組成專業評估小組，

擬具評估報告或調整

方案，報請考試院、

行政院會同核定公

告。 

二、 有關領俸人員114年

調薪事宜，本會經詢

相關主管機關表示，

因113年已調薪，需

俟117年始符4年定期

檢討之規定，另目前

消費者物價指數未達

5%，故暫無研議退

職人員調薪事宜。 

三 

榮民莊廷模 

回顧年輕時軍旅生涯，為國

家奉獻犧牲，認識許多年長

老榮民現已寥寥無幾，個人

建議每年編列預算，按照年

資、軍階區分，每逢三節及

服務照顧處 

一、 為使退除役官兵感受

本會的關懷，榮服處

每月均會於退除役官

兵生日前，發放生日

賀卡，由社區服務組

長親送或郵寄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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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能有個禮金或禮品慰問

等。 

所，表達慶賀之意。 

二、 另因政府資源有限，

本會目前僅對百歲榮

民人瑞辦理慶生，並

致贈賀禮，爾後經費

餘裕時，當會再評估

與研議。 

 


